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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滴水之恩报涌泉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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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
，

迫于城市高昂房价
，

或为了等待
房产升值

，

不少城里人到农村投资买房
，

当房
屋升值后

，

一些原房主毁约引发纠纷
。

姜女士购买了一套农村住房
，

并按约定
支付了房款

。

去年底
，

原房主毁约
，

声称当初
房屋买卖无效

，

并将她告上了法庭
，

法院判决
毁约者胜诉

。

现年
29

岁的姜某于
2002

年
9

月
7

日
，

在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上�村与房主刘某就
其房屋的买卖达成了一致意见

，

签订房屋出
售协议

。

协议约定
：

刘某将其位于镇江市京口
区象山镇上�村农村宅基地上所建三间
127.56

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姜某
，

售价为
2.2

万元
。

合同签订后
，

姜某给付了购房款
2.2

万
元

，

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
。

但房屋按规定
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

。

姜某认为
，

有买卖合
同在

，

问题不大
。

去年底
，

房主刘某将姜某诉至法院
。

刘某诉称
：

2002

年
9

月
，

姜某要求购买
本人位于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上�村的房
屋

，

价款为
2.2

万元
，

双方订立了买卖合同
。

因上述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
，

本人才
知道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相关规
定

，

要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与姜某签订的房

屋买卖合同无效
。

对于刘某突然毁约
，

姜某认为与房屋升
值有关

，

但刘某否认
。

姜某表示
：“

刘某与其签
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

，

并
有刘某所在村的村民组长等多位证人见证

，

且得到了上�村委会的同意
，

该房屋买卖合
同合法有效

。

合同签订后已实际履行
，

被告占
有

、

使用该房已有八年
，

并对房屋进行了改造
和装修

。

刘某的诉讼请求不成立
，

请求驳回其
诉讼请求

。 ”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公民之间订立房屋买
卖协议应当自愿

，

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
、

法
规强制性规定

，

否则所订立的协议无效
。

原被告于
2002

年
9

月
7

日签订的房屋
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

。

但

本案所涉房屋系在农村宅基地上所建
，

我国
《

土地管理法
》

及相关行政法规均禁止农村村
民将宅基地上的自建住宅向本集体经济组织
之外的成员出售或转让

。

本案中
，

姜某并非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
上�村村民

，

刘某将宅基地上的自建住宅向
姜某出售

，

并与其订立房屋买卖合同
，

违反了
法律

、

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
，

应当认定为无
效

。

2010

年
2

月
23

日
，

法院依据法律的有
关规定

，

作出了一审判决
，

判决刘某与姜某订
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

。

以案说法
当事人出售自己所有的财产在法律上并

无任何障碍
，

但由于农村房屋买卖的特殊性
，

买卖双方必须要考虑与土地权属相关的法律
规定

。

根据法律的规定
，

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
集体经济组织所有

，

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
必须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

，

且一户只能享
有一处

。

只要是非集体组织成员或者是城市
居民

，

非经法定程序
，

均不得享受农村的宅基
地使用权

。

房屋与土地是不可分割的
，

如果房屋的
买卖成立

，

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宅基地使用权
也将一并进行转让

，

这势必将宅基地使用权
的主体扩大化

。

再者
，

将与房屋相连接的宅基地使用权
作为标的物出卖

，

实质上就是对农民集体所

有的土地使用权的非农业建设
，

因而为法律
法规所禁止

。

根据
1993

年
11

月
1

日实施的
《

村庄
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

》，

农村村民宅基地
的申请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

，

如果村民的房
屋买卖不经有关部门的批准就可以成立

，

则
国家关于宅基地使用需要审批的相关规定形
同虚设

，

也是极不严肃的
。

本案中
，

姜某并非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
济组织成员

，

因此
，

她不得享受该集体经济组
织的宅基地使用权

，

也就不得向该集体经济
组织成员购买房屋

。

即使是同一集体经济组
织成员

，

由于受法律的
“

一户只能享有一处宅
基地使用权

”

的规定的约束
，

房屋的买卖
，

也
不能像城镇那样

，

可以自由地进行
。

房屋已卖八年房主毁约有效
史友兴

昔日
，

一名弱女子危难之中受人帮助
，

自立后热心捐助素不相识的
打工姊妹

。

当她再一次面临生活大难时
，

被资助过的百名姊妹捐出自己
的

“

休息日
”

工钱
，

支撑着这位女子走下去
……

“

滴水之恩
，

当涌泉相报
”。

此话古已有之
，

道理极其简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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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虞百名打工妹
“

捐出
”

休息日挽救
“

亲人
”

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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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上虞诸多打工妹心中
，

有一位大
家公认的

“

大姐
”

和一个共同的
“

家
”，

不管你
遇到什么困难

，

只要你走进
“

家
”

里找到
“

大
姐

”，

都会得到帮助和关爱
。

2009

年
5

月
，

这个
“

家
”

遭遇了不幸
，“

大
姐

”

李华英得了白血病
，

生命危在旦夕
。

为了
留住

“

大姐
”，

先后有
400

多名打工妹到医院
排队

，

要求为
“

大姐
”

捐献骨髓
；

为凑足
40

万
元的手术费

，

全城的打工妹互相传话
：

如果你
每星期有一个休息日

，

那就把它捐献出来
，

为
他人提供家政服务

，

得到的钱可以救
“

大姐
”。

这些打工妹只有一个愿望
：

用她们的休
息时间换取

“

大姐
”

的生命时间
。

“

大姐
”

获帮助
2002

年
4

月
11

日
，

杭州火车站出站口
。

一个中等个子
、

短头发的女孩提着一大
包行李

，

焦急地冲进当地公安派出所
：“

民警
同志

，

我钱包被偷了
。 ”

女孩是一位到杭州的
打工妹

，

包里的
600

元钱是她来杭州的全部
“

安家费
”。

女孩坐在派出所的长椅上默默垂泪
，

一
位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她

：“

姑娘
，

你晚上有地方去吗
？ ”

女孩戒备地看着他
。

男
人解释说自己从外地来杭州看妹妹

，

钱包被
偷了

，

待会儿妹妹来接她
，

女孩如无住处可先
到她妹妹家住几天

……

女孩仍然保持着戒

备
。

一会儿
，

男子的妹妹果然来了
，

哥哥和妹
妹耳语一番

，

从妹妹那儿要了
500

元钱递给
女孩

：“

妹子
，

出门在外
，

谁没个难处呢
，

先拿
着救救急吧

。 ”

女孩流着眼泪说
：“

大哥
，

谢谢
……

等我挣了钱一定还你
。”

男子笑了
：“

你要
是真有心

，

以后见到谁有困难
，

就帮一把
，

这
钱就算还我了

。 ”

至此
，

女孩记住了大哥的这
句话

。

女孩叫李华英
，

当年
26

岁
，

陕西省汉中
市西乡县人

，

独自来杭州打工
。

一个星期后
，

李华英找到了工作
，

在杭州
“

三足袜店
”

当售货员
。

几年后
，

李华英凭着工
作能力

，

成了三足袜业上虞分店的店长
。

姊妹有难
“

大姐
”

帮
2005

年
12

月的一天
，

李华英的老乡说
，

她们厂一个叫刘苗的打工妹
，

上班时被机器
压断了

5

根手指
，

老板说她操作失误
，

不仅不
给治疗

，

还把她赶出了工厂
，

本是孤儿的刘苗
只好在他人租住的房内艰难度日

。

李华英赶到刘苗住处
，

看到一个面容憔
悴的女孩躺在床上

。

李华英把水果放在桌上
坐到床边说

：“

我叫李华英
，

也是外地来的打
工妹

，

听说你受伤了
……”

说着把刘苗的手从
被子里拿出来

。

刘苗受伤后因没钱治疗
，

手指
严重发炎

，

血水渗透了纱布
，

散发出异味儿

……

见到此景的李华英站起来说
：“

妹子
，

走
，

咱去医院
。 ”

李华英带着刘苗来到上虞市人民医院
，

替她交了
3000

元住院费后说
：“

妹子
，

你要是
不嫌弃

，

就把我当姐吧
，

俺一定帮你讨个公
道

。 ”

之后
，

李华英找到企业的老板要求其为
刘苗看病

，

可对方根本不认账
，

将李华英打了
一顿

，

赶出厂门
。

袜店的同事们见李华英被打
，

十分气愤
，

十几个人一起来到企业
，

决定为刘苗和李华
英讨个公道

，

最后企业赔偿刘苗治疗费和精
神损失费

5.6

万元
。

2007

年底的一天
，

李华英刚打开店门
，

一位
20

岁的女孩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跪倒在
地

：“

大姐
，

大家都说你心好
，

帮帮我吧
。 ”

女孩叫古丽
，

家在贵州山村
，

初中毕业后
出来打工

。

前几天
，

父亲在电话里说哥哥上山
采药摔成重伤

，

需要一笔钱救命
。

父母实在没
办法筹钱

，

便替古丽说了一门亲事
，

打算用
“

彩礼
”

为儿子治病
。

古丽不同意
，

可一边是哥
哥

，

一边是自己的婚姻
，

走投无路的她向李华
英求助

。

李华英当即取出
2000

元钱给了古丽
，

并
给其他打工妹打电话寻求援助

。

打工妹中有
不少曾得到李华英的帮助

，

纷纷捐赠
。

两天
后

，

分布在上虞不同地方的打工妹派代表送
来了

5000

元钱
。

古丽拿着姐妹们的血汗钱
，

抱着李华英大哭起来
。

这几件事发生后
，

上虞城的打工妹们便
逐渐知道了李华英的名字

，

不管谁遇到烦心
事

，

都喜欢找李华英聊聊
；

每逢周末
，“

三足袜
店

”

总聚集着各地的打工妹
，

她们说着不同的
方言

，

分享着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
，

聊着彼此
的快乐

、

忧愁
；

有人称
“

三足袜店
”

是上虞的
“

打工妹之家
”，

在这里
，

饿了
，

有饭吃
；

冷了
，

有衣穿
；

受伤了
，

有人照顾
，

李华英是这个家
庭的

“

大姐
”。

“

大姐
”

患重病
2009

年
5

月
6

日
，

李华英正在店里整理
账目

，

突然晕倒在地
，

店员将她送到医院
，

医

院确诊其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
，

活下去的唯
一希望是进行骨髓移植手术

。

2009

年
5

月
11

日
，

刘苗和十几位打工
妹一起到医院看望李华英说

：“

姐
，

天大的困
难我们帮你扛

。 ”

医院为李华英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前提
条件

，

一是需要有人捐献骨髓
；

二是准备大约
40

万元的手术费
。

得知
“

大姐
”

需要配型骨髓
，

先后有
400

多名打工妹来到浙江省第一医院血液科
，

要
求为

“

大姐
”

捐献骨髓
。

医生跟大家解释说
：

“

非直系亲属配型成功的可能性很低
，

捐髓首
先考虑直系亲属

”，

让她们回去等消息
。

山东籍打工妹王珊刚来杭州工作时
，

人
生地不熟

，

身上又没钱
，

流落在街头
，

是
“

大
姐

”

把她领回袜店
，

帮她租房子
、

找工作
。

一年前
，

王姗回老家开了个小超市
，

当她
得知

“

大姐
”

生病的消息
，

连夜赶到杭州
。

2009

年
8

月
21

日
，

王珊背着一麻袋草
药

，

气喘吁吁走进病房对李华英说
：“

姐
，

我们
老家有个偏方

，

听说治这病挺管用
，

这些草药
我先尝过了

，

没事儿
……”

趁着李华英不注
意

，

王珊在李英华枕头底下塞了
2000

元钱
。

姊妹
“

捐出
”

休息日
2009

年
10

月
，

李华英与她妹妹的骨髓
配型成功

，

只等凑足费用便可动手术
。

李华英
跟丈夫每月工资只有

4000

元
，

其生病后向亲
戚

、

同事借了十多万元的债
。

打工妹们虽没多少钱
，

可还是你一百我
五十

，

筹集了两万多元
，

加上社会各种捐助
，

手术费还差
20

多万元
。

眼看着
“

大姐
”

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
，

刘苗呆不住了
，

决定休息日也出去打工挣钱
。

她在一家名叫
“

上虞君诚
”

的家政公司为他人
打扫卫生

，

可干了几周却挣不了多少钱
。

刘苗
想

，

如果上虞城的打工妹们都能和她一样
，

每
个星期

“

捐
”

出休息日
，

然后把大家的休息日
登记成册

，

集体
“

拍卖
”

给需要的公司
，

钱不就
多了吗

！

刘苗召集姐妹们商量
，

大家觉得是个好
主意

。

当晚
，

刘苗登记了
31

个愿意捐出休息

日的打工妹
。

第二天
，

更多的打工妹得知消息后纷纷
要求加入

，“

捐献
”

休息日的人由
31

位变成
41

位
、

51

位
、

61

位
……

几天后
，

经刘苗登记
在册愿意

“

捐献
”

休息日的人达到了
127

位
，

她们来自四川
、

贵州
、

广西
、

安徽等
17

个省
。

这些打工妹读书不多
，

可她们懂得一个理
：

“

受人一粒沙
，

还人一把土
。 ”

此时
，

医院传来消息
：

李华英病情加重
，

必须尽快手术
。

为了尽快凑足手术费
，

2009

年
11

月
21

日
，

刘苗和几个姐妹找到
“

君诚家政公司
”，

希
望能把未来的休息日集体

“

卖给
”

公司
。

公司
经理没有遇过这样的事儿

，

表示可以按一小
时

8

元
“

购买
”。

刘苗对公司经理说
：

我们急等
着用钱

，

能不能先预付两个月的工资
？ ”

经理
没有答应

。

第二天一早
，

刘苗再次找到了家政公司
经理

，

掏出身份证放在桌上说
：“

我们把证件
抵押在这

！

这钱是用来救人命的
，

你要是不相
信

，

可以去浙江省第一医院打听
，

我们的
‘

大
姐

’

躺在那里奄奄一息
……”

说着说着
，

刘苗
哭了起来

。

经理被感动了
，

同意预付两个月的工资
，

留下
29

个打工妹
，

剩下的
98

位由他负责帮
忙介绍给其他两家家政公司

，

并将工资提高
到每小时

10

元
。

此后的一天
，

刘苗接到一家制衣厂老板
打来的电话

，

她从家政公司经理那里听说了
李华英和打工妹们的故事

，

深受感动
，

准备先
请

30

个打工妹休息日到她的企业干活
，

之后
再将没有找到工作的姐妹们招进厂内

，

先付
3

个月的工资
。 ”

今年春节前
，

刘苗将姐妹们通过捐献休
息日所得的

7.61

万元交到
“

大姐
”

手里
。

据了解
，

李华英的手术日期初步定在
2010

年春节过后
，

虽然手术费还未凑齐
，

但
姐妹们相信

，

无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
，

她们一
定会陪

“

大姐
”

走下去
。

目前
，

来自全国各地的
100

多位打工妹
在她们的休息日

，

分布在上虞城的各家各户
，

为不同人家提供家政服务的同时
，

也在为她
们共同的

“

大姐
”

积攒着生命的希望
。

黄河代表
：

立法促进和规范低碳经济发展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许祖华安蓓
）

黄河
代表说

，

在全球气候变暖
、

人类生存和发
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

，

人们对低碳
经济有了共同的认识

，“

低碳经济
”、“

低碳
技术

”、“

低碳发展
”、“

低碳生活方式
”

等一
系列新概念

、

新政策应运而生
。

“

就我国目前而言
，

关于低碳经济的
规制大多采用政策的形式

，

其效力比较
低

。

只有采取框架立法的形式将有关低碳
经济的相关制度予以原则性

、

纲领性的规
范

，

为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法律依
据

，

并辅以配套的法规政策
，

方能实现低
碳经济的有序发展

。 ”

黄河说
。

张兆安代表
、

郑惠强委员
：

加快制定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仇逸杨金志
）

针对
不分昼夜的骚扰电话和狂轰滥炸的垃圾
短信严重干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不正常
现象

，

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建
议

，

加快制定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
，

完善
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机制

。

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介绍说
，

现在孩
子刚出生

，

就有人打电话推荐奶粉
、

尿不
湿

、

百日照
、

胎毛笔等
；

购的新房尚未交
付

，

就有人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装潢
；

刚
买了一辆新车

，

就有人打电话推销各类保
险

；

亲人故世
，

尸骨未寒
，

就有人打电话提
供殡葬一条龙服务

……

张兆安表示
，

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统
一的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

，

对公民个人信
息的采集

、

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
定

。

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
，

对采集主体
设定门槛

，

规定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
记程序

。

群防群治
，

完善举报机制
。

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表示
，

应尽快出台
个人信息保护法

，

明确规定受保护的个人信
息范围等内容

。

此外
，

要加大对个人信息的
保护力度

。

目前主要是在对个人信息的泄露
者和通过窃取或其他方法非法获取者进行
处罚的基础上

，

对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的个人
信息

，

若用于诈骗
、

盗窃
、

敲诈勒索
，

可分别
按诈骗罪

、

盗窃罪
、

敲诈勒索罪追诉
。

郑惠强还建议
，

修改
《

中华人民共和
国居民身份证法

》，

对能够采集和掌握公
民身份证信息主体的保密义务作出规定

。

尤其要严格禁止银行
、

房地产公司
、

信用
卡发行机构

、

航空公司等商业机构将客户
相关信息提供给合作伙伴

。

朱奕龙委员
：

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艾福梅
）“

国内
‘

主
流消费网购化

’

呈现出巨大力量
，

网货已
经成为社会消费热点

，

网络购物已经成为
主流购物模式

。

然而网店商户既没有在工
商局注册

，

也很少将这部分收入上报税务
部门

，

成为征税的
‘

真空地带
’。 ”

全国政协
委员朱奕龙建议

，

应制定电子商务税收
法

，

对网店征税
。

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
，

各种交易
平台网站上注册的网店数量越来越多

，

提
供的商品种类不断丰富

。

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
计报告显示

，

截至
２００９

年底
，

中国网民规
模达到

３．８４

亿人
，

其中
４２．８％

的人在最近
一年中有过网上购物的经历

。

以淘宝网为
例

，

２００９

年淘宝网注册用户已达
１．７

亿
，

年交易额超过
２０００

亿元
。

朱奕龙说
，

按照相关法规
，

个人从事
经营活动必须在当地工商局注册并取得
个人经营许可

，

但对于网上交易涉及的工
商行政管理

，

目前没有具体的文件加以明
确规定

。

所以任何人随时都可以登录一家
网上交易网站

，

自行填写个人信息申请成
为注册用户

，

缴纳一定的费用
，

就能从事
经营活动

。

如果要想让网店商家工商注册并主
动缴纳税收

，

除非有相关法规出台强制执
行

。

然而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是空
白

，

以何标准以及征收什么税也没有相关
依据

。

朱奕龙建议
，

国家应尽快建立网络商
品交易法律法规

，

对从事网上交易的个人
(

企业
)

网上商店
，

实施注册登记管理并依
法缴税

。

同时规范电子商务的发展
，

对日
益发展的网上商店

，

有针对性地通过法律
法规或政策进行规范和引导

，

严格网店实
名制

，

通过
“

七天无理由退换
”、“

正品保
证

”

等承诺方式打击网销欺诈
、

抵制伪劣
商品

，

保护消费者利益
。

左图
：“

大姐
”

李华英
（

中
）

与打工妹们在袜店合影
。

右图
：“

大姐
”

李华英一家三口
。

������

当下
，

迫于城市高昂房价
，

或为了等待
房产升值

，

不少城里人到农村投资买房
，

当房
屋升值后

，

一些原房主毁约引发纠纷
。

姜女士购买了一套农村住房
，

并按约定
支付了房款

。

去年底
，

原房主毁约
，

声称当初
房屋买卖无效

，

并将她告上了法庭
，

法院判决
毁约者胜诉

。

现年
29

岁的姜某于
2002

年
9

月
7

日
，

在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上�村与房主刘某就
其房屋的买卖达成了一致意见

，

签订房屋出
售协议

。

协议约定
：

刘某将其位于镇江市京口
区象山镇上�村农村宅基地上所建三间
127.56

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姜某
，

售价为
2.2

万元
。

合同签订后
，

姜某给付了购房款
2.2

万
元

，

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
。

但房屋按规定
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

。

姜某认为
，

有买卖合
同在

，

问题不大
。

去年底
，

房主刘某将姜某诉至法院
。

刘某诉称
：

2002

年
9

月
，

姜某要求购买
本人位于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上�村的房
屋

，

价款为
2.2

万元
，

双方订立了买卖合同
。

因上述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
，

本人才
知道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相关规
定

，

要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与姜某签订的房

屋买卖合同无效
。

对于刘某突然毁约
，

姜某认为与房屋升
值有关

，

但刘某否认
。

姜某表示
：“

刘某与其签
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

，

并
有刘某所在村的村民组长等多位证人见证

，

且得到了上�村委会的同意
，

该房屋买卖合
同合法有效

。

合同签订后已实际履行
，

被告占
有

、

使用该房已有八年
，

并对房屋进行了改造
和装修

。

刘某的诉讼请求不成立
，

请求驳回其
诉讼请求

。 ”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公民之间订立房屋买
卖协议应当自愿

，

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
、

法
规强制性规定

，

否则所订立的协议无效
。

原被告于
2002

年
9

月
7

日签订的房屋
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

。

但

本案所涉房屋系在农村宅基地上所建
，

我国
《

土地管理法
》

及相关行政法规均禁止农村村
民将宅基地上的自建住宅向本集体经济组织
之外的成员出售或转让

。

本案中
，

姜某并非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镇
上�村村民

，

刘某将宅基地上的自建住宅向
姜某出售

，

并与其订立房屋买卖合同
，

违反了
法律

、

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
，

应当认定为无
效

。

2010

年
2

月
23

日
，

法院依据法律的有
关规定

，

作出了一审判决
，

判决刘某与姜某订
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

。

以案说法
当事人出售自己所有的财产在法律上并

无任何障碍
，

但由于农村房屋买卖的特殊性
，

买卖双方必须要考虑与土地权属相关的法律
规定

。

根据法律的规定
，

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
集体经济组织所有

，

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
必须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

，

且一户只能享
有一处

。

只要是非集体组织成员或者是城市
居民

，

非经法定程序
，

均不得享受农村的宅基
地使用权

。

房屋与土地是不可分割的
，

如果房屋的
买卖成立

，

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宅基地使用权
也将一并进行转让

，

这势必将宅基地使用权
的主体扩大化

。

再者
，

将与房屋相连接的宅基地使用权
作为标的物出卖

，

实质上就是对农民集体所

有的土地使用权的非农业建设
，

因而为法律
法规所禁止

。

根据
1993

年
11

月
1

日实施的
《

村庄
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

》，

农村村民宅基地
的申请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

，

如果村民的房
屋买卖不经有关部门的批准就可以成立

，

则
国家关于宅基地使用需要审批的相关规定形
同虚设

，

也是极不严肃的
。

本案中
，

姜某并非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
济组织成员

，

因此
，

她不得享受该集体经济组
织的宅基地使用权

，

也就不得向该集体经济
组织成员购买房屋

。

即使是同一集体经济组
织成员

，

由于受法律的
“

一户只能享有一处宅
基地使用权

”

的规定的约束
，

房屋的买卖
，

也
不能像城镇那样

，

可以自由地进行
。

假冒兽药造就
“

药味
”

牛奶
，

制假售假者拒付赔
偿

；

法律援助为农民工维权
。

6

版
7

版
7

版6

版

法院在审理一起房屋交易纠纷案中
，

发现一起
采用制作

“

阴阳合同
”，

将房价
“

做高
”

的怪异现象
。

上海法院审房屋交易纠纷审出骗贷案
城市单身女性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立

群体
,

她们大都有着高学历
、

高收入
……

单身女性人身财产权益易遭侵害
随着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的颁布
，

涉及女性劳动者的劳
动争议案件呈现上升趋势

。

职场女性须留意维护自身特殊权益13

位农民工拿到赔偿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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